
 

 

１ 

    

中
心
德
目
：
合
作 

整
潔—

向
師
長
、
客
人
大
聲
問
好
。 

秩
序—

在
走
廊
、
樓
梯
間
，
輕
聲
行
走
、
不
奔
跑 

禮
節—

維
護
好
自
己
的
服
裝
儀
容
及
整
潔
。 

  

一
、
走
廊
、
樓
梯
口
雨
天
濕
滑
，
請
同
學
行
走
放

慢
速
度
、
不
奔
跑
，
不
為
趕
一
分
鐘
而
受

傷
，
愛
自
己
也
尊
重
他
人
的
生
命
安
全
。 

二
、
近
來
天
氣
轉
涼
，
在
11
月
3
日
販
售
冬
季

服
裝
前
，
請
同
學
配
合
班
上
規
定
服
裝
，
短

袖
長
褲
加
外
套
穿
著
為
宜
。 

三
、
走
廊
畫
有
白
色
中
線
，
同
學
行
走
時
要
靠
右

方
行
走
，
遇
到
白
線
交
叉
處
（
轉
角
處
）
，

務
必
停
看
，
嚴
禁
走
廊
奔
跑
以
免
撞
傷
。 

四
、
服
裝
穿
著
要
合
乎
規
定
，
務
必
配
戴
名
牌
，

並
將
衣
服
紮
好
，
保
持
整
齊
有
精
神
。 

五
、
將
自
己
的
學
用
品
、
雨
具
、
外
套
，
書
寫
上

學
校
名
牌
號
碼
，
避
免
遺
失
。 

六
、
遲
到
若
養
成
習
慣
，
最
終
會
害
到
自
己
，
要

養
成
早
睡
早
起
好
習
慣
。 

七
、
近
來
腸
病
毒
再
起
，
請
同
學
做
好
早
晚
自
主

量
體
溫
，
勤
用
肥
皂
洗
手
；
在
外
面
不
用
手

摸
臉
，
，
出
入
公
共
場
所
戴
口
罩
保
護
自

己
，
以
免
細
菌
感
染
。 

八
、
請
同
學
告
知
家
長
：
接
送
時
約
定
等
候
在
門

口
較
方
便
，
以
免
家
長
四
處
找
同
學
。 

九
、
加
強
生
活
危
機
處
理
的
警
覺
心
，
自
己
的
安

全
自
己
要
注
意
，
若
遇
到
可
能
的
危
險
或
違

法
、
違
規
的
事
，
請
報
告
老
師
或
訓
導
處
。 

 

  
 ●

總 

導 

護
：
陳
美
燕 

老
師 

△
正 

 
 
 

門
：
薛
百
雯 

老
師 

△
昌 

吉 

街
：
卓
玉
琳 

老
師 

△
承 

德 

路
：
鄭
美
筠 

老
師 

● 

糾
察
隊
：
六
年
二
班 

● 

家
長
導
護
班
級
：
四
年
一
班 

  

●
總 

導 

護
： 

黃
如
華 

老
師 

△
正 

 
 
 

門
： 

張
秀
芳 

老
師 

△
昌 

吉 

街
： 

張
惠
雯 

老
師 

△
承 

德 

路
： 

邱
欣
怡 

老
師 

● 

糾
察
隊
：
六
年
三
班 

● 
家
長
導
護
班
級
：
四
年
二
班 

 
 

 

一
、
10
月
25
日
（
一
）10
10

-11
50

中
年
級
大

會
舞
團
體
練
習
。 

二
、
10
月
27
日
（
三
）08

10

；
六
年
級
大
隊
接

力
預
賽
。 

三
、
10
月
28
日
（
四
）07

50

；
體
表
會
第
三
次

走
位
。 

四
、
10
月
28
日
（
四
）15

10

；
三
～
六
年
級
短

跑
決
賽
。 

五
、
10
月
29
日
（
五
）08

10

；
體
育
表
演
會
預

演
。 

六
、
10
月
25
日
（
一
）15

10

；
三
、
四
年
級
短

跑
預
賽
。 

七
、
10
月
26
日
（
二
）15

10

；
三
年
級
大
隊
接

力
。 

八
、
10
月
26
日
（
二
）07

50
-08

40

；
預
演
走

位
。 

九
、
10
月
29
日
（
五
）
預
演
結
束
後
競
賽
；
四

年
級
大
隊
接
力
預
賽
。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
-
-

詳
見
大
同
國
小
網
站

最
新
公
告 

１
、
靖
娟
文
教
基
金
會
募
集
二
手
圖
書
及
玩
具
， 

 

訓
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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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週
宣
導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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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週
導
護
老
師
和
糾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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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週
導
護
老
師
和
糾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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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德
條
目
及
好
寶
寶
生
活
公
約 



 

 

２ 

並
於
10
月
30
日
（
六
）
於
福
安
兒
童
福

利
服
務
中
心
舉
辦
交
換
大
會
。 

２
、
創
世
基
金
會
舉
辦
：
捐
贈
9
、
10
月
發
票

50
張
即
可
兌
換
反
光
手
環
尺
、
驚
喜
包
或
海

綿
寶
寶
手
環
。
歡
迎
至
生
教
組
捐
贈
登
記
！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

用
對
的
方
法
作
對

的
事
！
關
心
孩
子
的
交
通
安
全
。 

學
童
交
通
安
全
小
訣
竅 

1
、
首
先
且
最
主
要
，
你
自
己
要
做
一
個
永
遠

遵
守
將
通
安
全
規
則
的
好
榜
樣
，
孩
童
是
看

榜
樣
學
習
的
。 

2
、
選
擇
最
安
全
的
上
學
路
徑
，
在
讓
孩
子
走

該
條
路
上
學
之
前
，
帶
領
他
們
先
走
一
遍
。 

3
、
在
過
馬
路
之
前
，
永
遠
要
看
兩
邊
方
向
來

車
，
先
左
看-

右
看-

左
看
，
再
通
行
。 

4
、
可
能
的
話
，
儘
量
和
導
護
老
師
或
家
人
一

起
穿
越
馬
路
。 

5
、
穿
越
路
口
的
行
人
穿
越
道
，
不
從
路
段
中

穿
越
。
永
遠
不
要
在
兩
部
停
止
車
輛
的
中
間

空
隙
穿
越
。
永
遠
不
要
斜
向
穿
越
交
叉
路
口 

6
、
孩
童
應
該
注
視
駕
駛
者
，
和
駕
駛
者
對
視

是
一
個
可
以
知
道
駕
駛
者
是
否
意
識
到
有
人

穿
越
馬
路
的
好
方
法
。
快
步
穿
越
馬
路
－
不

要
在
馬
路
逗
留
或
玩
耍
。 

7
、
當
走
在
沒
有
人
行
道
之
馬
路
時
，
儘
量
面

對
交
通
來
向
靠
路
邊
走(

靠
左
邊
走)

。
穿
著

鮮
豔
反
光
的
衣
服
；
在
近
傍
晚
或
黃
昏
時
，

夾
克
、
背
包
或
腳
踏
車
應
有
反
光
條
紋
。 

8
、
當
走
在
路
側
人
行
道
時
，
要
注
意
旁
邊
車

輛
出
入
道
之
出
入
車
輛
。 

9
、
在
停
車
場
內
應
特
別
注
意
－
要
小
心
車
輛

駕
駛
者
可
能
沒
有
看
到
你
。
永
遠
不
要
在
車

前
行
走
或
奔
跑
。 

10
、
教
導
交
通
標
誌
之
意
義
。
在
所
有
的

「
停
」
標
誌
、
紅
燈
前
停
止
，
而
且
要
遵
守

交
通
號
誌
。
當
交
叉
路
口
有
行
人
專
用
號
誌

時
，
應
遵
守
號
誌
之
意
義
。 

 

-

腸
病
毒
典
型
常
見
症
狀
： 

一
、
手
口
足
病
：
發
燒
或
微
燒
，
手
掌
、
腳
掌
、

屁
股
和
膝
蓋
等
部
位
零
散
不
痛
、
不
癢
、
不

結
痂
、
不
結
疤
的
小
而
呈
長
橢
圓
型
淡
紅
斑

疹
或
小
水
泡
疹
；
口
腔
黏
膜
及
舌
頭
，
其
次

為
軟
顎
、
牙
齦
和
嘴
唇
出
現
水
泡
潰
瘍
而
疼

痛
、
厭
食
、
流
口
水(

小
小
孩)

。 

二
、
疱
疹
性
咽
峽
炎
：
突
發
性
發
燒
、
嘔
吐
及
咽

峽
處
出
現
小
水
泡
、
或
潰
瘍
；
厭
食
、
流
口

水(

小
小
孩)

。 

三
、
嬰
幼
兒
有
些
第
一
天
只
有
發
高
燒
輕
微
嘔

吐
，
咽
峽
部
可
能
是
正
常
或
有
點
紅
暈
水
泡

而
已
，
到
第
2
、
3
天
才
有
明
顯
小
水
泡

或
潰
瘍
。
因
此
醫
生
有
時
會
請
有
懷
疑
腸
病

毒
感
染
的
小
朋
友
次
日
回
診
檢
查
確
定
。
若

發
燒
同
學
回
家
抱
怨
喉
嚨
很
痛
、
厭
食
流
口

水
，
可
再
請
醫
生
看
看
喉
嚨
並
檢
查
四
肢
、

膝
蓋
及
屁
股
。
麻
痺
、
抽
搐
、
呼
吸
急
促
、

全
身
無
力
、
心
跳
加
快
或
心
律
不
整
等
。 

※
有
下
列
情
況
需
立
刻
儘
速
請
醫
師
診
查
是
否
有

少
見
的
腦
膜
炎
及
心
肌
炎
等
。  

(

一)

有
嗜
睡
、
意
識
不
清
、
活
力
不
佳
、
手
腳
無

力
應
即
早
就
醫
，
一
般
神
經
併
發
症
是
在
發

疹
二
至
四
天
後
出
現
。 

(

二)

肌
抽
躍
（
類
似
受
到
驚
嚇
的
突
發
性
全
身
肌

肉
收
縮
動
作
）
。 

(

三)

持
續
嘔
吐
或
發
燒
、
意
識
變
化
、
昏
迷
、
頸

部
僵
硬
、
肢
體
麻
痺
、
抽
搐
、
呼
吸
急
促
、

全
身
無
力
、
心
跳
加
快
或
心
律
不
整
等
。 

 

數
位
學
生
證
第
7
週
（
10
月
11
日

至
10
月
15
日
）
共
21
班
，
刷
卡
率
達

90％
以
上 

 

助 協 的 您 謝 感 

     

非
常
感
謝
！
各
位
辛
苦
了
！ 

班級 刷卡率 

101 100％ 

102 95% 

103 98.33% 

104 100％ 

201 100％ 

203 100％ 

204 100％ 

301 100％ 

302 100％ 

304 100％ 

401 100％ 

402 100％ 

403 100％ 

班級 刷卡率 

404 98.94% 

501 100% 

502 91.3% 

503 100％ 

601 100％ 

602 99.04% 

603 90% 

604 93% 

榮
譽
榜 

交
通
安
全
教
育
宣
導 

衛
生
教
育
宣
導 


